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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型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

之目标盈协议

 （2022 年 11 月修订）

甲方：投资者（以下称“投资者”或“甲方”）

                                  
乙方：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基金”或“乙

方”）

鉴于投资者自愿申请通过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管理

型基金投资顾问服务的目标盈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或“目标

盈业务”），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监管要求，在签

订《南方基金管理型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投顾

服务协议》”）的基础上，就目标盈业务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释义

1. 目标盈业务：为了满足甲方个性化理财及体验的需求，甲方

通过销售渠道选择乙方的投顾投资组合并签订《投顾服务协议》，

在甲方持续持有乙方投资组合的止盈观察期内,如果目标投顾投资组

合达到止盈条件，乙方根据甲方的选择将投顾投资组合实施终止操

作或自动转入新策略。

2. 发行方式：目标盈业务相关投资组合按期发行，按期进行管

理，投资组合每期发行时间和每期的目标止盈收益率（年化收益率

或区间收益率，具体以组合实际设定目标为准）以乙方指定网络平

台展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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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止盈观察期：自当期投资组合运作起始日起的第 M个自然日

(含该日)为投顾账户止盈观察期起始日，第 N个自然日(含该日)为

投顾账户止盈观察期结束日（N需大于 M），M和 N由乙方结合宏观

研究、定量分析、风险研判等确定并由投资者确认。乙方提供并由

投资者确认目标投资组合的目标止盈收益率阀值α，在止盈观察期

内，乙方将逐日观察判定相应目标投资组合的实际年化收益率(或实

际区间收益率)达到或超过α，满足下述“止盈条件”。每期的 M、

N、α以乙方指定网络平台页面展示为准。

3.止盈条件：目标投资组合达到止盈条件，需根据实际情况满

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

条件一：如果目标投资组合止盈收益率设定为年化收益率。在止

盈观察期内，若 T日（交易日）15:00前，按照当期目标投资组合

运作日（以当期页面展示为准）至 T日计算，组合实际年化收益率

R（根据组合内相关基金管理人公布的最新基金净值计算）达到或超

过当期目标止盈收益率α（投资顾问服务费收取前），视为当期目

标投资组合满足止盈条件，乙方可对甲方持有当期目标组合的投顾

账户发起后续“终止操作”。

目标投资组合年化收益率 R的计算方式如下：

R=r*365/t

r为当期目标投资组合运作起始日至 T日的组合业绩。注：目

标投资组合业绩未包括投顾服务费和各子基金交易费用，且因甲方

投顾账户的交易时点等原因，甲方实际收益与 R可能存在差异。

条件二：如果目标投资组合止盈收益率设定为区间收益率。在

止盈观察期内，若 T日（交易日）15:00前，按照当期目标投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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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运作日（以当期页面展示为准）至 T日计算，组合收益率 r（r为

当期目标投资组合运作起始日至 T日的组合业绩）达到或超过当期

目标止盈收益率α（投资顾问服务费收取前），视为当期目标投资

组合满足止盈条件，乙方可对甲方持有当期目标组合的投顾账户发

起后续“终止操作”。

注：目标投资组合业绩未包括投顾服务费和各子基金交易费

用，且因甲方投顾账户的交易时点等原因，甲方实际收益与 r可能

存在差异。

4.终止操作：如果甲方选择转出到平台底层货币（活期宝），

乙方在触发止盈条件的 T+1日起，对持有达到目标止盈收益率的甲

方投顾账户实施终止操作。实施终止操作时，甲方授权乙方对甲方

账户持有的当期组合内基金份额全部转换为货币基金。

5.转入新策略：如果甲方选择自动转入新策略，目标投资组合

达到止盈条件时，转出资金将自动转入乙方销售的同类策略（含非

目标盈投顾策略），继续享受各类投顾服务，并收取投顾管理服务

费。如果届时乙方无同类策略（含非目标盈投顾策略）在销售，则

转出资金默认转换为底层货币（活期宝）。

6.风险提示：甲方实际收益率由于受甲方持有基金与标准投资

组合的差异、基金净值波动、投顾服务费收取、基金交易费用收

取、巨额赎回（如有）、基金暂停赎回、基金分红、目标盈业务到

期终止等因素的影响，乙方不保证甲方在实施终止操作后本投资顾

问服务项下的账户实际投资年化收益率(或实际投资区间收益率)达

到或超过目标止盈收益率，也不保证选择目标盈业务的投资者不受

损失。乙方从发起终止操作日的 T+1 日起，不再提供组合调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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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报告等投顾服务，不再收取投顾管理服务费。若因甲方持有基金

份额冻结等原因导致终止操作发起失败，后续由甲方自行发起组合

转出。

7. 本业务适用的范围为乙方旗下开通了目标盈业务的管理型基

金投顾业务，具体开通情况以乙方指定网络平台实际展示内容为

准。

8. 除非本协议中另有明确规定，协议中所使用的名词及术语与

相应的基金合同、《投顾服务协议》下具有相同的含义。

第二条 服务运作期

目标盈业务的服务周期为甲乙双方签署协议至投资组合止盈观

察期结束日。若在本服务运作期内，乙方根据业务规则对甲方投顾

账户实施了终止操作的，或者甲方自行发起退出投资顾问服务的，

则本投资顾问服务将提前终止；若止盈观察期内，组合一直未触发

止盈条件，到期后该组合继续运作，乙方持续提供调仓服务并收取

投顾管理服务费，投资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主动赎回该目标盈

组合。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及承诺

1． 本协议是甲方与乙方就目标盈业务的使用等相关事项所订

立的有效合约。甲方开通目标盈业务前必须与乙方签订本协议。

2． 甲方确认已详细阅读并理解、接受《南方基金管理型基金

投资顾问服务业务规则》、《南方基金管理型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

议》及上述文件不时修订版本的所有内容及规定。

3. 甲方知晓并确认：目标盈业务仅为增值服务，乙方不承诺目

标盈业务能持续提供。目标盈业务不构成乙方对甲方交易基金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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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组合的建议，乙方不保证设定的目标止盈收益率能否实现，也不

保证何时能实现。目标盈业务设置的目标止盈收益率不代表乙方对

投资收益作出的预期或保证，甲方主动终止投资组合，或乙方实施

终止操作后，甲方存在无法达到目标止盈收益率或承担损失的可

能。基金投资有风险，甲方在开通本业务前应仔细阅读本协议、相

关基金的法律文件及风险揭示书，谨慎投资。

第四条  乙方权利、义务及承诺

1. 乙方遵守法律法规，并愿意受本协议的所有条款的约束。

2. 乙方在本协议生效时，为甲方开通协议约定的业务。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协议约定，应当赔偿对方由此遭受的损失，

双方同意损失的赔偿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若双方均

违反本协议约定，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条 协议的效力及变更

1. 本协议在甲方签署后立即生效，甲方勾选“已阅读并同意”

本协议，即视为对本协议的签署。

2. 在不损害甲方利益的前提下，乙方保留修改或增补本协议内

容的权利。本协议的修改文本将公告于乙方提供目标盈服务的投顾

组合相关基金销售机构、乙方网站及营业场所或以其他乙方认为可

行的方式通知。甲方在修改通知公布之日起十日内未向乙方提出书

面异议，视同已经得到甲方的认可。

3. 本协议书签署后，若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或其他乙方和甲方应共同遵守的文件发生修订，本协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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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相适应的内容及条款自行失效，但本协议其他内容和条款继续

有效。

4. 本协议未尽事宜详见《南方基金管理型基金投资顾问服务业

务规则》等相关业务规则。

第六条 纠纷的解决办法。

甲、乙双方如有争议，应尽可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协商、

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按照

该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地点在深圳，仲裁裁决是

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